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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30日讯 江西

宜丰男子刘长财在当地盗窃

后逃至湘潭， 到某宾馆开房

正准备休息。他没想到的是，

警方很快赶来将其抓获。让

其原形毕露的， 是安装在宾

馆的电子“火眼金睛”。今日，

刘被江西警方押回。

12月27日上午8时许，一

名30多岁的男子来到湘潭市

雨湖区韶山东路某宾馆服务

台前，掏出身份证说要“开间

房休息”。正当该男子接过房

卡准备上楼时， 附近的护潭

派出所民警火速赶到将他控

制。经过信息比对，并与江西

警方联系， 民警确定该中年

男子名叫刘长财，今年39岁，

系江西省宜丰县公安局网上

追缉的逃犯。11月24日下午3

点多， 刘伙同他人骑摩托车

窜至宜丰县城， 将受害人游

某停在县城街头的宝马轿车

车窗玻璃砸碎， 从车内盗得

现金3万余元后潜逃。

刚到湘潭还未住进宾

馆， 为何就现了原形呢？原

来，湘潭警方在全市各主要

酒店和宾馆都安装了旅馆

业治安信息管理系统，以有

效打击犯罪。客人入住无需

再手工填写登记簿，服务人

员只需拿客人身份证在此

系统上一刷，其身份信息就

可直接传到与宾馆相连的

公安机关专用平台系统。如

客人身份有问题，平台系统

则自动报警，警察会马上赶

来查处。

当天， 服务员将刘长财

的身份信息输进“旅馆业治

安信息系统”后，系统立即显

示报警信号，将刘揪了出来。

■记者 刘晓波

时间：2009年12月30日

上午10：00

地点： 长沙市天心区

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

八年同工不同酬

临聘员工状告湖南女子大学

请求法院判令湖南女大补发其2001年至今的收入差额332800元

罗志洪2001年以

临聘者的身份进入湖

南女子大学工作，将近

9年的时间里他一直为

转聘而努力奋斗着。可

春去秋又来，仍然未能

改变他“临聘”者的身

份， 单位说他们只是

“劳务关系”。法庭笔记

走近一个“特殊”的劳

动者。

砸宝马偷3万

电子眼抓开房男

■记者 张颐佳

实习生 李建华

30日上午10：00， 此案在

天心区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

开庭。

罗志洪诉称：2001年入校

至今我一直是临聘人员，试用期

工资只有800元，校方一直没有

实现半年后为我转正的承诺。不

同的用工形式工资待遇差别

2000多元，8年来我一直兢兢业

业，多次要求校方解决“身份”，校

方均以各种理由推脱， 同工不同

酬，严重违反《劳动法》的基本原

则，明显的用工歧视，请求法院判

令女大补发2001年1月至今少发

的工资差额、 寒暑假未发的工资

和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少发的工

资共计332800元，并提交了《申请

转聘述职报告》、《“关于解决劳动

待遇的报告”的答复》等7项证据。

而女大认为： 罗志洪无资格

提出按聘用制用工形式补发工

资， 校方和罗志洪的关系只是短

暂的劳务关系，开学而始，假期则

止，寒暑假期间也不用支付薪酬。

【庭审】 要求单位补发收入差额33万元

法庭上， 控辩双方律师展

开了两次激烈的交锋。 辩论的

焦点主要是罗志洪的工作该不

该受到身份的限制？ 控方律师

向法庭提交了罗志洪同事黄某

的工资材料， 证明其每月工资

为2924.8元， 是罗的3倍左右，

而他们从事的工作却是一模一

样的灯光、 音响技术与管理工

作，早上8点一起到岗，下午5点

半一起收工。

罗志洪认为：《劳动合同法》

和《就业促进法》都明确规定了用

人单位不能规避法律， 剥夺劳动

者“同工同酬的权利”应依法为劳

动者购买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

而辩方律师认为：由于工作

性质和“身份”的差别，罗志洪和

黄某不可以做类比参考，法律允

许岗位劳动报酬有不同约定。且

罗志洪不能提供书面证据证明校

方与其有转聘的约定， 也没有签

订劳动合同， 双方只是一种松散

的劳务关系， 且罗本人长期默认

同意了此种关系。 此次诉讼是因

其向校方要求提高待遇不成，而

带有不正当目的的行为。 请法院

驳回其诉讼请求。

法院择日将主持调解， 判决

再议。

【焦点】 同工同事工资是其3倍多

39岁的罗志洪住在井湾子

阳光在线小区。2001年初，经过

朋友介绍听说湖南女子大学需

要一名音响、灯光技术方面的人

才。罗志洪说：“我通过了校级领

导的面试，就被招聘进来了。”

2001年1月12日， 女大的

组织人事处通知其到总务处体

育馆正式上班， 用工形式是聘

用制，试用期是半年。

罗志洪说：“女大分在编、

聘用和临聘3种用工形式，临聘

转聘用后与在编人员享受一样

的待遇和福利，但8年了我的问

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纠葛】 8年临聘未转正

■漫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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